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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京金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及最新进展 

（一）挂牌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 

（二）收到受理通知书的日期：2021 年 3 月 31 日 

（三）诉讼受理日期：2021 年 3 月 30 日 

（四）受理法院的名称：北京知识产权法院 

（五）反诉情况：无 

（六）本案件的最新进展： 

公司于近日收到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在 2023 年 5 月 12 日作出的（2021）京 73 

民初 377 号《民事判决书》。 

二、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当事人基本信息 

1、 原告 

姓名或名称：北京京金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琪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挂牌公司 

2、 被告 

姓名或名称：北京金吾锦卫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力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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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案件事实及纠纷起因： 

被告成立于 2008 年 4 月 8 日，其成立初期企业名称为“北京中天锦卫科贸

有限公司”。2009 年 6月，原告入股被告且占股 87.5%，成为被告控股股东,被告

企业名称变更为“北京金吾锦卫科贸有限责任公司”，至此，被告使用“金吾”

作为企业字号。2012年 11月，原告退出被告公司并将其所持有的全部股权转出。 

原告退出被告公司后，被告未经许可仍持续使用“金吾”作为企业字号，并

大规模使用“JW”型号生产、销售“钢制防爆罐”。被告行为上述行为已经构成

侵权，具体如下： 

1、被告的行为侵害了原告第 1649647 号“金吾 JW 及图（指定颜色）”注册

商标专用权 

                          

原告第 1649647号商标                被告使用标识 

如上所述，在“钢制防爆罐”商品上，原告享有第 1649647 号“金吾 JW 及

图（指定颜色）”商标的专用权。被告未经原告许可，擅自在“钢制防爆罐”商

品上使用与原告注册商标极为近似的商标标识，并且实际造成了相关公众的混淆

误认，依据《商标法》之规定，被告的行为已经侵害了原告的商标专用权。 

2、被告擅自使用驰名商标显著识别部分“金吾”作为企业字号，构成不正

当竞争 

如上所述，“金吾 JW 及图（指定颜色）”商标经过原告长期使用和广泛的宣

传已经构成驰名商标，该商标显著识别部分为中文文字“金吾”。被告擅自使用

原告驰名商标显著识别部分“金吾”作为企业字号，误导公众，违反了诚实信用

原则，构成不正当竞争。 

3、被告擅自使用原告具有一定影响的企业字号，构成不正当竞争 

“金吾”不仅是原告的核心商标，而且是原告具有极高知名度的企业字号。

被告未经原告许可，擅自使用“金吾”作为企业字号，使得相关公众误认为其所

提供商品或服务来源于原告或与原告存在关联关系或许可关系，被告的行为违反

了诚实信用原则，构成不正当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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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诉讼请求和理由 

1、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停止侵犯原告第 1649647 号“金吾 JW 及图（指定颜色）”注

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 

（2）判令被告停止使用带有“金吾”的企业字号并变更企业名称，变更后

的企业名称不得含有“金吾”； 

（3）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人民币 476 万元及合理支出 20 万元，两项

共计 496 万； 

（4）判令被告在《中国知识产权报》上刊登声明，就其侵权行为消除影响； 

（5）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2、请求依据 

被告的行为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侵害了原告的商标专用权并且构成不正当

竞争，根据《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之规定，被告应当承担停止侵权、消

除影响、赔偿损失及承担为制止侵权而支付的合理费用的法律责任。 

三、本次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一）诉讼裁判情况 

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16 日收到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在 2023 年 5 月 12 日作出的

(2021)京 73 民初 377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情况如下： 

一、被告北京金吾锦卫科技有限公司立即停止涉案侵害原告北京京金吾高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第 1649647 号“金吾 JW 及图（指定颜色）”商标的注册商标专

用权的行为； 

二、被告北京金吾锦卫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赔偿原告北京

京金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经济损失 300,000 元、合理支出 132,300 元，以上共

计 432,300 元； 

三、被告北京金吾锦卫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在《中国知识

产权报》连续十日刊登声明，消除因侵害商标权造成的不良影响（声明内容需经

法院审核，逾期未刊登声明，法院将根据原告北京京金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

申请，刊登本判决相关内容，费用由被告北京金吾锦卫科技有限公司负担）； 

四、驳回原告北京京金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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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46,480 元，由原告北京京金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42,429

元（已交纳），由被告北京金吾锦卫科技有限公司负担 4,051 元（于本判决生效

后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当事人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并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高级

人民法院。 

四、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公司应对措施 

（一）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诉讼系公司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将给公司经营带来积极

正面的推动作用，不会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二）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公司作为原告，采取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益，阻止对方持续侵权、扰乱市场，

并依法进行损害赔偿，将会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积极影响。 

（三）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 

公司依法主张自身合法权益，并根据诉讼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六、备查文件目录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民事判决书 (2021)京 73 民初 377 号》。 

 

 

北京京金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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